
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流程圖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務處接獲本校碩士學位論

文違反學術倫理 

形式要件審查不符不予

受理者，以書面通知檢

舉人後結案。 

教務處於二週內 

完成形式要件審查 

不受理 

受理 

教務處將相關資料移交被檢舉人所屬學院 

學院於 10日內組成 5-7人的學術倫理審

定委員會，院長擔任召集人，所屬系所

人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，校外專業領域

之公正學者、法律專家 1-2 人。 

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於二個月內完成

審定，其程序應以秘密方式為之。 

審定結果是否成立 

召開審定委員會前，得發

函通知被檢舉人於二週

內提出書面說明或親自

到場陳述。 

否 

教務處將結果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及檢舉人 

是 

1. 決議經簽請校長核定後，由教務處進行撤銷學

位，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。 

2. 通知當事人繳還學位證書，並撤銷與註銷學位

證書事項。 

3. 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（構），並發函

國家圖書館及本校圖書館撤下被檢舉人之論

文紙本及電子檔案。 

結案 


